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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劳工和人权

Provision 1: Labor and Human Rights

、禁止童工：供应商雇佣员工必须符合当地法律规定的最低法定年龄。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在合法工作场所的学徒计划是允许的。

、强迫或强制劳动：供应商不可以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比如强制、

抵押、契约、或非自愿的监狱劳动）。用工是自愿的。

、工作时间：供应商应当遵守关于工作时间的国际公约和当地的法律法规。除

非在紧急或异常的情况下，每周工作时间包括加班时间不得超过 个小时。

周工时不得超过当地法律规定的最大限度。员工在每七天中应当至少有一天

休息时间。

、工资与福利：供应商应遵照地方及国家法律规定，给员工提供合理的工资及

福利，包括关于最低工资、加班时间和其它补偿相关的法律。所有员工的工



资不得低于法定最低工资。

、人道待遇：供应商不得对员工实施性骚扰、性虐待、体罚、精神或肉体胁迫

或言语侮辱等严苛的飞人道行为；亦不得威胁要实施任何此类行为。应清楚

制定支持这些要求的纪律政策和规程，并传达给员工。

、歧视：供应商在招聘和雇佣员工时，不得因种族、宗教信仰、年龄、国籍、

性取向、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别表现、婚姻状况、怀孕、政治派别或残障等

其它类似因素而歧视他人。不得要求员工或应聘者接受带有歧视性质的医学

检查。

、结社自由：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供应商不得干涉、阻扰或禁止员工组建或加

入各类组织、选举代表、参与集体谈判以及开展各项合法活动。

第二章 健康与安全

Provision 2: Health and Safety

、职业安全：供应商应通过合理的工程设计、过程控制和预防维护来识别、评



估、消除安全隐患。应当向员工提供与工作相关且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并

开展相关培训和指导。

、应急管理：供应商应识别并评估紧急情形和紧急事件，并通过实施应急方案

及应对程序将其影响降到最低，包括：紧急报告、员工通知和撤离程序、员

工训练与演习、适当的火灾侦测及扑灭设备、充足的出口设施和复原计划。

此类计划和程序应尽可能减少对人身、环境和财产的危害。

、工伤和疾病：供应商应当制定合适的程序和体系以预防、管理、跟踪和报告

工伤和疾病，包括以下规定：鼓励员工报告；对工伤和疾病案例进行分类和

记录；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调查案例并采取纠正措施以消除影响；帮助员

工重返工作。

、生活条件：供应商应当为员工提供干净的卫生间设施、饮用水以及清洁食物

准备、储藏与用餐设施。供应商或劳工代理机构提供的员工宿舍应保持洁净

安全，并提供适当的紧急出口、洗浴热水、充足的供暖和通风，以及合理的



出入方便的私人空间。



、防止污染及节约资源：应在源头上或通过实践（如改进生产、维护和设施工

艺、替换材料、节约资源、 材料回收和再利用等）减少和消除所有类型的资

源耗费和污染（包括水和能源）。

、有害物质：供应商应当识别和控制释放到环境中会造成危险的化学物质及其

他材料，确保这些物质得到安全处理、运输、存储、使用、回收或再利用和

处置。

、供应商应保护您的员工和邻居的生命及健康，以及由于您的工艺和产品固有

的风险所涉及的公众。

、控制和处理废水及固体废物：供应商在经营、工业加工和清洁设施中产生的

废水及固体废物在排放或处置前，应当按照要求对其进行监测、控制和处理。

、气体排放：供应商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学物质、腐蚀性气体、

微粒、臭氧消耗化学物质以及燃烧副产品等废气在排放之前，应当按照要求

对其进行鉴别、监测、控制和处理。



、材料限制：供应商应当遵守有关在产品中以及制造过程中禁用或限用某些特

定物质（包括回收和处置标志）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客户要求。

、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应在工厂和 或公司级跟踪和记录能源消耗以及所

有相关的 类和 类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供应商应探索开发有成本效益

的方法以提高能源效率，并最大程度地减少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

第四章：道德规范

Provision 4: Ethics

1、商业诚信：供应商应采取零容忍政策，禁止任何形式的贿赂、腐败、敲诈勒

索和挪用公款行为。所有业务交易均应确保透明并应在参与者业务账目和记

录中准确反映。应推行监督和强化程序以确保符合反腐败法的要求。

2、信息公开：供应商应依照适用法规和主要的行业惯例公开有关商业活动、组

织结构、财务状况、劳工、健康与安全和环境的信息。



3、社区参与：鼓励供应商参与社区活动，以推动社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4、身份保护和无报复政策：供应商须建立匿名投诉机制，确保举报者身份的机

密性和匿名性，禁止报复行为。

5、知识产权保护：供应商应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客户信息的安全。

6、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供应商应遵守所有适用的国家和国际反垄断和贸易

控制的法规。合作伙伴不得独自或伙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垄断市场或不正当

竞争的行为。

7、负责任的矿物采购：具体要求请参照此行为准则的补充《负责任矿产采购的

供应商标准》，这个准则的补充是完全按照《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

理指南》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

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第三版》而开发的。



1、管理责任和义务：供应商应设有社会责任 部门或类似岗位，直接向行

政管理层报告，承担并拥有管理企业的社会和环境合规要求的责任及权力。

2、风险评估与管理：供应商应制定并维护和识别与业务相关的劳工权利与人权、

健康与安全、环境、商业道德及法律合规风险的制度，并执行适当的程序和

控制措施来缓解已识别的风险。

3、信息沟通：供应商应拥有向员工、下级供应商和客户清晰、准确传达其绩效、

实践、政策和期望等相关信息的流程。

4、纠正措施流程：对于通过内部和外部审核、评估、检查、调查或评审等发现

的不足或违规行为，供应商应拥有及时开展纠正措施的流程。


